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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年，北京市共收到各类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申请

37件，涉及用地面积 4794456.64平方米，均为区级规划和

自然资源部门承办。其中决定受理 29件，涉及用地面积

4792623.9平方米；不予受理 7件，涉及用地面积 1832.74平

方米；另有申请人撤回立案申请 1件。

2019年申请的土地权属争议案件中，涉及国有土地使用

权争议 7件，37372.13平方米；集体土地所有权争议 5件，

4356395.92平方米；宅基地使用权争议 15件，5199.11平方

米；国有土地与集体土地之间的争议 10件，395489.48平方

米。



2019年，土地权属争议申请量最多的为昌平区，共有 13

件，其次是房山区 8件，东城区 4件，通州区、延庆区各 3

件，大兴区、平谷区各 2件，朝阳区、丰台区各 1件，其他

区无土地权属争议案件申请。



2019年，全年共调处土地权属争议 31件，涉及用地面积

4565399.69平方米，其中当年申请，当年处理完成的有 22

件（含区政府出具不予受理决定书），涉及用地面积

4563253.58平方米。

在已调处的 31件土地权属争议案件中，7件系以调解方

式结案，涉及用地面 4514618平方米，24件系以区政府作出

行政处理决定（含出具不予受理决定书）结案，涉及用地面

积 50796.6平方米。当年作出处理决定后申请行政复议的共

有 6件，涉及用地面积 1621平方米；当年作出处理决定后

提起行政诉讼的共有 4件，涉及用地面积 993平方米。




